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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设立孵化资金的目的和意义

　　设立该资金是为扶持新创办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促进科技成果市场化、产业化，加快高新技术企业的培育孵化，结合我县科技创新创业园的实际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办法。庆云县创新创业孵化资金（以下简称“孵化资金”）主要为科技创新创业园内的入孵企业和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和服务。孵化资金的使用限于国家科技三项费用的规定范围，主要包括科技创新创业园内扶持企业和项目的设备购置费、项目研发、产学研合作等支出。

　　三、孵化资金适用对象及方向

　　孵化资金适用于实施电子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特别是工业自动化智能机器人技术、新能源及节能技术、高新技术服务业、资源与环境技术、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现代农业技术等方面的开发。由高创中心定期公布项目指南。孵化资金重点扶持有自主知识产权且具有较好市场潜力及产业化前景的新产品开发。申请资助的项目，在国内自行开发、自主创新的，其技术水平应属国内先进或领先水平；从国外引进的项目，其技术水平应属国际先进行列。对技术先进、具备较好产业化前景的项目，也予以适当支持。

　　三、孵化资金来源及扶持额度

　　孵化资金由县政府每年列入财政预算，从科技研发专项资金中列支。孵化资金年度预算额为300万元，可根据县财力及项目需要逐年递增；当年孵化资金结余部分转入下一年度。孵化资金对每个企业或项目的资助额度不超过其总投资额的30%，资助额度最高不超过30万元。

　　四、孵化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县政府作为孵化资金的责任主体，设立孵化资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管委会为孵化资金的决策机构。管委会主任由分管县领导兼任，县发改、经信、科技、财政、高创中心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根据需要，可以聘请相关业内专家为成员。管委会研究审定后呈报县长批准，按照相关规定予以拨付。同时，管委会为孵化资金支持项目的研究立项机构。高创中心为孵化资金支持项目指南范围内的申请受理机关，负责受理项目申请、组织评审和监督实施等日常管理工作。项目指南范围外的个别项目，如果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确有孵化价值的，也可参与申请。县政府在县财政局设立孵化资金专户，由县财政局负责专项资金的支付及管理工作。

　　五、孵化资金如何申请与受理

　　申请项目应具备的条件：

　　（一）申请项目应属于一个独立的法人企业。企业法人代表或项目负责人应是从事所申报项目领域的科技人员。

　　（二）项目应符合国家产业、技术政策，科技含量高，创新性较强，技术处于国际、国内先进水平。

　　（三）项目应具有一定的成熟性，除软件类项目之外，一般要求应已具备中试条件。

　　（四）产品具有较大的市场容量和较强的市场竞争力，有较好的潜在经济和社会效益，通过项目的实施，企业有望成为高新技术企业。

　　（五）知识产权明晰（优先扶持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项目）。

　　（六）重点鼓励和支持青年科技人员、大学毕业生合伙创办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研发生产的企业。

　　海外留学归国人员以上条件可适当放宽。

　　（七）创业孵化项目的执行期一般不超过3年。

　　

